放 棄 錄 取 切 結 書
本人            ，錄取貴校114學年度特殊教育幼兒園身心障礙組教師學士後教育學分班（B班）招生考試新生，本人因故放棄就學資格，並不以任何理由申請保留，絕無異議。
此致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


立切結書人：
通訊地址：
行動電話：
身分證字號：


中華民國115年    月     日
